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Z 型推进装置 

1 适用范围 

1.1 本章适用于船舶主推进的 Z型推进装置（包括 Z/L 型全回转、可升降及

外摆的舵桨装置）的产品检验。 

1.2 对于调距桨型的 Z型推进装置，除本章外，还应满足可调桨装置检验指

南中的适用要求。 

1.3 与本产品配套的原动机、液压装置、电气控制装置及部件的具体要求参

见 CCS《钢质海船入级规范》及本《指南》对相关产品的有关要求。 

 

2 规范性引用文件 

2.1 本章采用的认可和检验依据如下： 

（1）CCS《钢质海船入级规范》； 

（2）CCS《材料与焊接规范》。 

 

3 定义 

3.1ISO3715 和 CCS《钢质海船入级规范》中给出的术语和定义适用本章。 

 

4 图纸资料 

4.1 下列图纸资料应提交批准： 

（1）产品主要性能规格（如图纸中已包含此内容可不单独提交）； 

（2）总装配图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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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3）主要零部件图（螺旋桨、动力轴、立轴、螺旋桨轴、锥齿轮及轴、

上/下箱体、立柱、井箱、导流管等）； 

（4）主要系统（液压、电控）原理图及安全报警装置（参见相关装置

的图纸送审要求）； 

（5）计算书（包括轴系强度、桨叶强度等计算书）； 

（6）主要零件材料理化性能一览表（如图纸中已包含此内容可不单独

提交）； 

（7）试验大纲（如适用）。 

4.2 下列图纸资料应视情况提交备查： 

（1）有关主要的验收标准； 

（2）产品说明书。 

 

5 原材料及零部件 

5.1 产品原材料及零部件应按照我社现行规范相关要求进行控制 

 

6 焊接工艺评定 

6.1  Z 型推进装置中的机座、井箱、导流管等焊接结构件的焊接工艺，在

制造前应按照 CCS《材料与焊接规范》中的相关要求进行焊接工艺评定。 

 

 

 

  

7  设计技术要求

7.1  船用环境条件

  （1）Z  型推进装置应能在船舶倾斜角为：横倾±15°、横摇±22.5°、纵

倾±5°  、纵摇±7.5°的状况下正常运转。
5  /  1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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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Z型推进装置的设计和布置应符合 CCS《钢质海船入级规范》第 3

篇 1.2.1.2 中环境温度的规定。 

7.2 航行冰区的加强 

（1）凡航行冰区并取得相应附加标志的船舶，其推进装置和辅助设备

应满足 CCS《钢质海船入级规范》第 3篇第 14 章第 1～3节中的有关规定。 

7.3 主要材料及材料试验 

（1）Z型推进装置中的轴系及螺旋桨的材料应符合 CCS《钢质海船入级

规范》第 3篇 11.1.2.2 的要求和 CCS《材料与焊接规范》的规定。 

（2）Z型推进装置及其主要零部件及配套件应按照 CCS《材料与焊接规

范》进行材料试验和无损探伤检测。 

7.4 控制与操纵 

（1）Z 型推进装置应设有从驾驶室、机械控制站和就地控制。在上述

控制地点应设有舵角指示器。 

（2）舵角指示器的要求见 CCS《钢质海船入级规范》第 3 篇 13.1.8.3

和第 4篇第 1章中的有关规定。 

（3）Z 型推进装置的操舵回转装置动力设备如为电动或电动液压时，

应设有备用动力设备或其他紧急操纵措施。如船舶设有两台或两台以上的独立 Z

型推进装置，则可不设备用动力设备。 

（4）Z 型推进装置的转舵时间应满足（或等效于）船舶主管当局的有

关要求。 

（5）Z 型推进装置的操舵回转装置还应满足 CCS《钢质海船入级规范》

第 3篇第 13 章第 1节操舵装置的有关要求。 

7.5 轴的计算 

（1）Z型推进装置的输入轴、立轴及螺旋桨轴的直径，应不小于按 CCS

《钢质海船入级规范》第 3篇 11.2.2.1 公式计算所得之值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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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如轴的孔径大于上述计算值的 0.4 倍时，轴的直径应按 CCS《钢

质海船入级规范》第 3篇 11.2.3.1 进行修正。 

（3）对具有 B1*级冰区加强船舶的中间轴和机器外面的推力轴应在上

述计算值的基础上增加 10％。 

（4）对具有 B1*级、B1 级、B2 级和 B3 级冰区加强船舶的螺旋桨轴的

计算，应符合 CCS《钢质海船入级规范》第 3篇 14.2.2 的规定。 

7.6 联轴器及连接螺栓 

（1）法兰联轴器应满足 CCS《钢质海船入级规范》第 3篇 11.3.2.1 要

求。 

（2）用键传递扭矩的联轴器应满足 CCS《钢质海船入级规范》第 3 篇

11.3.2.2 要求。 

（3）用液压无键套合到轴上的联轴器应满足 CCS《钢质海船入级规范》

第 3篇 11.3.2.3 要求。 

（4）夹壳式联轴器应满足 CCS《钢质海船入级规范》第 3 篇 11.3.2.4

要求。 

（5）联轴器螺栓应满足 CCS《钢质海船入级规范》第 3篇 11.3.3 要求。 

（6）万向联轴器的设置应符合CCS《钢质海船入级规范》第3篇11.3.7.2

要求。 

7.7 轴系振动计算 

（1）Z型推进装置的轴系振动计算应符合 CCS《钢质海船入级规范》第

3篇第 12 章的规定并提交船舶审图部门审查。 

7.8 螺旋桨 

（1）螺旋桨的强度和安装，应符合 CCS《钢质海船入级规范》第 3 篇

第 11 章第 4节的规定。 

（2）对具有 B1*级、B1 级、B2 级和 B3 级冰区加强船舶的螺旋桨的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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计，应符合 CCS《钢质海船入级规范》第 3 篇第 14 章第 3节的规定。 

（3）螺旋桨应按CCS《材料与焊接规范》第1篇第9章9.1.6.5和9.1.6.7

要求进行无损检测和静态或动态（如适用）平衡试验。 

7.9 导流管 

(1) 导流管应符合 CCS《钢质海船入级规范》第 10 篇第 10 章第 1节第

8条的规定。 

7.10 齿轮传动装置 

（1）对传递功率大于等于 100kW 的 Z 型推进装置的齿轮传动装置应符

合 CCS《钢质海船入级规范》第 3篇第 10 章的有关规定。 

（2）齿轮箱的密性试验应符合CCS《钢质海船入级规范》第3篇11.3.7.8

要求。 

7.11 液压系统 

（1）液压系统应满足 CCS《钢质海船入级规范》第 3 篇 13.1.7 要求。 

（2）液压管路应进行 1.5 倍设计压力的液压试验，装船后应连同附件

进行 1.25 倍设计压力的密性试验。 

7.12 离合器 

（1）离合器应满足 CCS《钢质海船入级规范》第 3篇 11.3.4 要求。 

7.13 轴承 

（1）滑动轴承和滚动轴承应满足 Z 型推进装置的设计使用工况，滚动

轴承的设计选型可采用轴承制造商推荐的计算方法。 

（2）滑动轴承温度应不超过 70℃，滚动轴承温度应不超过 80℃。 

7.14 报警 

（1）与系统故障有联系的所有报警应显示于驾驶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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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Z型推进装置应具有的报警功能有：滑油低压（装有润滑油泵时）；

滑油高温；液压油低位；液压油低压；液压油高温（装有油冷却器时）；液压油

滤器压差过高（装有滤油器时）；离合器低压。 

（3）报警要求应符合 CCS《钢质海船入级规范》第 3 篇 13.1.9 和第 7

篇第 3章第 2节中的有关规定。 

7.15 密封和防腐 

（1）Z 型推进装置的螺旋桨轴和回转机构应采取有效的密封措施，防

止轴被海水腐蚀。 

（2）应采取有效的防腐措施，防止海水对水下构件的腐蚀。 

 

8 型式试验 

8.1 典型样品的选取 

同一型号的首台产品应进行型式试验。 

8.2 型式试验项目应包括： 

（1）外观检查； 

（2）整机空载运转试验； 

（3）调距试验（如适用）； 

（4）负载试验（如适用）； 

（5）压力元件耐压试验； 

（6）报警/安全功能试验； 

（7）密性试验； 

（8）齿轮啮合情况检查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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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9）安全阀/溢流阀调定试验； 

（10）回转试验； 

（11）升降/外摆试验（如适用）； 

（12）零位舵角校正试验（如适用）。 

其中，负载试验项目是否进行，须经 CCS 对制造厂评估后确定。对较大功率

的产品，如有必要，可采用减少负载的部分负载试验，上船安装后进行实船试验。

负载试验可用同型号产品的实船试验数据代替。 

8.3 型式试验的方法和要求 

（1）外观检查 

①对产品的上、下齿轮箱、转舵、轴系、液压系统等组件/部件作

外观、完整性和安全性检查。 

②产品各部件应配套齐全，各机组外表完整无损，保护层应完好，

紧固件应牢固。 

③液压机组管路应排列整齐、弯曲园顺，较长管路应作固定，软管

尽量短，避免急转弯、扭曲等。 

（2）整机空载运转试验 

①在工厂试验台架上，可采用试验装置驱动，对不安装螺旋桨的产

品进行运转试验。 

②逐步增加转速至额定转速，试验时间不少于 3小时。 

③试验时应记录齿轮箱润滑油温度。 

④系统运转平稳，无异常响声，无泄漏现象。 

（3）调距试验（如适用） 

①对调距桨型的 Z型推进装置应进行调距时间、调距稳定性、螺距

控制精度、螺距指示精度等试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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②在额定转速下操纵可调螺距螺旋桨,从正(或负)全负荷螺距角的

1/3 到负(或正)全负荷螺距角的 1/3 所需时间应不超过 15 秒。 

③调距过程中系统工作应平稳，螺距角指示器与螺旋桨实际螺距角

的偏差不超过±1°。 

（4）负载试验 

①在工厂试验台架上，可采用试验装置驱动，对产品进行负载试验。 

②在额定转速下，对桨叶施加模拟桨叶工作时的水动力与离心力载

荷。 

③逐步增加载荷至额定功率，试验时间不少于 3小时。 

④试验时应记录各油泵、冷却水泵的工作压力，齿轮箱润滑油温度

及温升。 

⑤滑动轴承温度应不超过 70℃，滚动轴承温度应不超过 80℃。 

⑥系统运转平稳，无异常响声，无泄漏现象。 

（5）压力部件耐压试验 

液压和气动管路应进行 1.5 倍设计压力的耐压试验，不应有渗漏现象。 

（6）报警/安全功能试验 

①通过人为改变油位、油（气）压、温度或人工模拟输入故障的方

法，检验滑油低压（装有润滑油泵时）、滑油高温、液压油低位、液压油低压、

液压油高温（装有油冷却器时）、液压油滤器压差过高（装有滤油器时）、离合器

低压等各报警功能。 

②上述报警项目的报警值应符合设计图纸要求。 

③所有报警应显示于驾驶台。 

（7）密性试验 

①Z 型推进装置的上下齿箱、转舵齿轮箱、舵柱等部件制造完毕后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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应进行 0.2MPa 的液压试验，组装后应进行密性试验。密性试验可以 0.1MPa 压力

的液体进行；亦可以 0.03MPa 的压缩空气用涂皂液的方法进行试验检查，不应有

渗漏现象。 

○2 配油器密封轴承的回转试验，在规定压力及额定转速下泄漏量和

温度应与批准图纸一致。 

（8）齿轮啮合情况检查 

①在适当负载下，采用均匀涂覆薄层颜料的方法验证齿轮副的接触

情况。 

②齿轮的接触斑点应不小于 CCS《钢质海船入级规范》第 3篇第 10

章表 10.4.3.1 的规定。 

（9）安全阀/溢流阀调定试验 

①通过改变液压系统和控制系统的压力的方式，对系统中的安全阀

/溢流阀进行调定试验。 

②安全阀/溢流阀的调定值符合设计图纸要求。 

（10）回转试验 

①在工厂试验台架上，分别以静态和动态（旋转与非旋转状态）操

纵转舵系统顺时针及逆时针转动 360°各 5 次。 

②试验时应测量转舵时间及转舵压力，齿轮箱润滑油温度及温升。 

③转舵时间应满足设计图纸要求。 

④滑动轴承温度应不超过 70℃，滚动轴承温度应不超过 80℃。 

⑤系统运转平稳，无异常响声，无泄漏现象。 

（11）升降/外摆试验（如适用） 

①在工厂试验台架上，对可升降/外摆的舵桨装置进行升降/外摆试

验。 



M-17(201610)Z 型推进装置 

 

 13 / 14 
 

②升降/外摆组件运转灵活、升降/外摆平稳，无异常响声。 

③升降行程和最大外摆角满足设计图纸要求。 

（12）零位舵角校正试验（如适用） 

以机械零位为准，校正操舵控制系统的零位。误差为±1.8°。 

 

9 单件/单批检验 

9.1 检验内容 

（1）Z 型推进装置的检验包括资料审查、制造过程中的检验及功能试

验。 

（2）制造过程中的检验主要包括材料试验、重要零件的探伤、零部件

的制造及装配质量检查等。 

（3）动力轴、立轴、螺旋桨轴、齿轮轴、齿轮、联轴器和重要螺栓等

主要件（如有）应进行材料机械性能试验。 

（4）Z 型推进装置以型号和最大传递功率来分，首台产品的试验应按

本指南第 8条进行型式试验。后续产品的试验可按单件/单批检验试验项目进行。 

9.2 制造厂需提交的记录或报告，至少应包括： 

（1）在制造厂完成加工的主要产品零件的材料质量保证书和/或理化性

能复验报告； 

（2）主要外购件或外协件的合格证明及有关证书； 

（3）制造厂检验、测量、试验条件，并提供所使用的试验设备和检测

设备清单及有效的检定证明复印件； 

（4）制造厂试验报告。试验报告中应包括产品或样品型号、规格、编

号、试验地点和试验日期、试验环境、试验项目和各项试验数据、试验和检查中

发现的问题及其处理的说明、试验的结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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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.3 单件/单批检验试验项目一般应包括：  

（1）外观检查； 

（2）整机空载运转试验； 

（3）调距试验（如适用）； 

（4）压力元件耐压试验； 

（5）报警/安全功能试验； 

（6）密性试验； 

（7）齿轮啮合情况检查； 

（8）安全阀/溢流阀调定试验； 

（9）回转试验； 

（10）升降/外摆试验（如适用）； 

（12）零位舵角校正试验。 

9.4 对已完成型式试验后设计改型的 Z 型推进装置，如最大传递功率或最大

扭矩不大于原型产品，并且结构相似或主要部件借用，CCS 在检验时可以减少相

关试验项目或缩短试验时间，整机空载运转试验可减少为 2小时。 

 


